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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要求工廠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水，否則水資源不足限水時，

將對廣大民眾造成影響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

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3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5-581） 

丁委員就籲請政府節約水資源並推廣再生水，強制要求工廠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水，否則水資

源不足限水時，將對廣大民眾造成影響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院業於 104 年 5 月 29 日將「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」草案函送貴院審議，該條例將要求缺水

區域得以強制開發單位使用一定比率再生水（目前已有中龍鋼鐵承諾使用福田水資源回收中

心放流水每日 5.5 萬噸、亞東石化 PTA 二廠使用中壢污水廠放流水每日 2.8 萬噸等案例），並

針對再生水事業之推動提供協助與獎勵等，期透過健全法制將再生水納入區域水資源之一環

，提供再生水友善發展環境。 

二、經濟部自 96 年起持續投入水再生利用研究計畫，針對水再生技術進行模廠設置、水質風險評

估，以及產業端用水驗證等，以完備國內相關技術能量，由於各類高級水處理技術日趨成熟

，設備成本持續下降。目前以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為例，產水成本約每噸 18～20 元，加計

獨立管線輸送所需成本，再生水每噸成本約 20～30 元，雖仍高於目前自來水每噸 12 元售水

價，但相較工業用水成本及加計配合大用水戶徵收耗水費政策，總用水成本約每噸 17～30 元

，再生水仍有其價格競爭優勢，且供水穩定不受天候影響，亦可視為產業保險用水。 

三、為推動再生水利用並鼓勵產業多用再生水，水利法已修法增加耗水費開徵法源，並規劃提供下

列再生水獎勵措施： 

(一)大用水戶使用之再生水水量，不課徵耗水費。 

(二)耗水費將部分分攤政府興辦之再生水廠建設費用。 

(三)耗水費將辦理「節水設備貸款」，提供民間自行投資之再生水廠信用保證融資。 

四、經濟部未來將藉由推動節水輔導、徵收耗水費及強制使用省水器材，促進產業節水。另規劃新

的水資源政策，透過清淤、水庫集水區保育以維持現有水庫永續供水能力；開發再生水、海

淡水、伏流水以建置低枯旱風險的水源，並合理分配水資源及加速自來水汰換管線，避免限

水對廣大民眾造成影響。 

（九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奇美文物館文化守護人謝玉忠人事調

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50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4-544） 

邱委員就奇美案之關心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文化傳承與發展一向是原民會的重要政策之一，對於瑞穗鄉公所與部落之間產生人事進用及營

運方式之歧見與爭議，原民會殊感遺憾。但此一爭議顯示部落在文化傳承與發展上具有積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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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，也顯示原民會多年的努力已深入到地方，也肯定地方多年來的努力成就，更樂見地方

政府積極介入文物館的發展，只是作法上各方有不同的見解。 

二、過去設置原住民文物館係因應社會多元文化主義之興起，政府自民國 85 年至 92 年補助興建地

方文化館，冀由各地之文化館發展在地文化特色及族群文化延續之使命。目前全台已有 29 座

原住民族文化館設施，其中 12 座屬於縣市政府、17 座屬於鄉鎮公所。為穩定全國 29 座原住

民族文化館發展，原民會自民國 94 年起賡續推動執行三項計畫：1、補助地方政府駐館人員

計畫；2、補助地方政府文物館執行改善計畫；3、全國原住民族文化館活化輔導計畫。原民

會透過這三項計畫讓中央與地方共同攜手合作以使館舍經營、人員及專業互為策略、互為效

力，執行 10 年以來，整體上充分將中央資源，連結了地方政府的人力、場域、在地特性，改

善原本是蚊子館的文化館，解決了法規上不利的限制，落實地方文化館逐漸成為台灣原住民

文化生命力的延伸。 

三、有關謝玉忠君擔任奇美文物館規劃解說員一職，原民會 3 次函請鄉公所本專業及績效良好前提

下，繼續僱用謝君，鄉公所業於 4 月下旬至 5 月初兩次函文邀請謝君至公所完成簽訂僱用契

約事宜，惟謝玉忠君於 104 年 5 月 1 日以律師委任信函表示並無意願簽訂契約擔任奇美文物

館規劃解說員一職。 

四、現階段仍繼續督請瑞穗鄉公所善盡職責有效管理地方館，儘速採取包容作為加強與部落之合作

關係，以活化經營奇美文物館為優先共同目標。 

五、檢附有關奇美文物館駐館人員發生爭議後之事件紀錄表一份。 
（所附附件逕行轉送邱委員） 

（九十九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臺灣在中國大陸的市占率逐年下滑，

政府應積極協助廠商，重新從變化中找出臺灣產品利基等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3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5-585） 

丁委員就臺灣在中國大陸的市占率逐年下滑，政府應積極協助廠商，重新從變化中找出臺灣

產品利基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中國大陸貿易型態轉變，影響我對陸出口 

(一)近年來，中國大陸受到國際景氣及其內部勞動成本影響，出進口成長率明顯趨緩；同時

中國大陸貿易型態亦有所轉變，加工貿易重要性逐步降低，目前我國出口至中國大陸貨

品大多以中間財為主，仍有七成以上屬加工貿易形式；此外，中國大陸供應鏈體系日益

完善，致在陸臺商逐漸提高就地採購機器設備、原料、零組件與半成品，減少自我進口

。 

(二)去（103）年我對中國大陸出口金額 821.19 億美元，成長率為 0.41%，較 102 年之 1.33%

為低，衰退項目主要為有機化學品、塑膠及其製品、機械用具、電機設備、光學照相儀


